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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3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并于

2025年1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程诚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9位董事，实到9位董事。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基金认购份额的议案》；

《公司关于调整基金认购份额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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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3日以送达方式发出， 并于

2025年1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庆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

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及审议程序的规定，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股东投

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二、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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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5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5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公司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议案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本次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

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5、登记地点：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日、3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6、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1-62634360

传真号码：0551-62655720

联系人：徐敏、袁静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 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556” ;投票简称为“辉隆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股东大会设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

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2、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5年12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5年12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个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公司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3、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三

回 执

截止2025年11月28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____________股，拟参加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2025年12月3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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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5

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

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 公司定于2025年11月20日 （星期四）15:00-17:00在 “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举办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00-17:00

二、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程诚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胡鹏女士，董事、董事会秘书徐敏女士，独立董事张华平先

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tgPvI2hrlC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

入参与互动交流。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

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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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认购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或“公司” ）于2023年7月4日披露《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3-052），公司拟出资15,000万元参与投资设立华文清能一期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基金”“华文清能基金” ）。 该基金由公司与华人文化（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华人文化” ）、安徽省三重一创产业发

展二期基金有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滁州市城投鑫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徽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同发起设立。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华文清能基金已于2023年8月24日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备案编号：SB9926。

2023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参与投资的产业基金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华文清能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的手续，并取得中新

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出资4,500万元。

二、本次基金份额调整的具体情况

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减少非主业投资，拟减少华文清能基金的投资份额，减少认缴出资份额10,500万元。公司的认缴出资份额由15,

000万元调整为4,500万元。 经合伙人协商一致，辉隆股份出资份额调整为4,500万元，新增上海九格金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有限合伙人，以货币方式认缴合伙企业出资额10,500万元。 华文清能基金出资总额不变。

调整后各合伙人认缴出资份额与比例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华人文化（上海）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1,000 1.00%

安徽省三重一创产业发展二

期基金有限公司

33,000 33.00% 33,000 33.00%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20,000 20.00% 20,000 20.00%

滁州市城投鑫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6,000 16.00% 16,000 16.00%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 15.00% 4,500 4.50%

上海徽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000 5.00% 5,000 5.00%

福州榕投清能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10.00% 10,000 10.00%

上海九格金合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10,500 10.50%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三、新增合伙人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九格金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MAG0E97950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5-10-09

出资额 6,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三路99号14、19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九格金合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四、审批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2025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五、本次基金份额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减少基金的认购份额，不会影响该基金的正常运作，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求。 本次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

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5年

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根据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公司合并报表 2025年1-9�月实现净利润175,470,351.31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703,534.95元。 截止 2025年9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288,909,395.24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

为211,038,302.39元。 按照孰低原则，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制定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积极响应监管机构提质增效、重回

报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公司股东投资收益，提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拟定2025年

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46,518,080股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27,381,678股后的股份数量919,136,

4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4,595.68万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如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或可参与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

调整。

三、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盈利水平和整体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

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的原则。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四、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71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

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治理结构调整，王波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除辞任董事职务外，王波先生在

公司担任的其他职务不变。

●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职工大会， 选举王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本次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王波 董事

2025年11月

17日

2027年5月28

日

公司治理结

构调整

是 副总经理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董事离任是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会成员结构做出的正常调整，王波先生的

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运作和公司的正常经营。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王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8,43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5%。 王波先生

将继续履行公开承诺，具体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包括 1� 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

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职工大会，选举王波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波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 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波先生：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年7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

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1995年8月至2008年8月就职于泰州劲松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工程师、项目经

理、开发经理、市场部经理、市场总监；自2008年10月起，任江苏新泉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公司前身）市

场总监。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8,43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5%。

王波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

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70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555号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274,3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0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海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94,920 98.3216 3,552,610 1.6657 26,800 0.012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38,920 98.3423 3,516,610 1.6488 18,800 0.008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39,620 98.3426 3,516,610 1.6488 18,100 0.008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2,520 98.3440 3,516,010 1.6485 15,800 0.007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0,320 98.3429 3,516,910 1.6490 17,100 0.008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2,720 98.3440 3,516,810 1.6489 14,800 0.007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2,320 98.3439 3,517,210 1.6491 14,800 0.007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1,020 98.3433 3,517,210 1.6491 16,100 0.007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4,320 98.3448 3,513,910 1.6476 16,100 0.007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2,920 98.3441 3,516,610 1.6488 14,800 0.007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5,220 98.3452 3,514,310 1.6477 14,800 0.0071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219,156 99.9741 39,674 0.0186 15,500 0.007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 变更注册资本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6,677,022 91.1084 3,552,610 8.8249 26,800 0.0667

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6,721,022 91.2177 3,516,610 8.7355 18,800 0.0468

3

关于修订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6,721,722 91.2195 3,516,610 8.7355 18,100 0.0450

4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36,724,622 91.2267 3,516,010 8.7340 15,800 0.0393

5

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36,722,422 91.2212 3,516,910 8.7362 17,100 0.0426

6

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

施细则》的议案

36,724,822 91.2272 3,516,810 8.7360 14,800 0.0368

7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议案

36,724,422 91.2262 3,517,210 8.7370 14,800 0.0368

8

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

制度》的议案

36,723,122 91.2229 3,517,210 8.7370 16,100 0.0401

9

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经营决

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36,726,422 91.2311 3,513,910 8.7288 16,100 0.0401

10

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

聘制度》的议案

36,725,022 91.2277 3,516,610 8.7355 14,800 0.0368

11

关于修订公司 《关联交易制度》

的议案

36,727,322 91.2334 3,514,310 8.7298 14,800 0.0368

12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0,201,258 99.8629 39,674 0.0985 15,500 0.03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优悠、秦永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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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关于董事离任暨选举职

工董事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祝捷

董事、审计

委员会委员

2025年11月

17日

2026年5月

24日

工作变

动

是

职工董事、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祝捷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等产生不利

影响。 其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7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祝捷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可连选连任。

祝捷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祝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纪检监察

员，安徽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纪委办主任，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审计委员会委

员、工会主席；现任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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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彩虹路1008号E区五楼连廊无纸化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473,1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3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设计总院” ）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董事长苏新国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文松出席会议；

4、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徐启文、副总经理（副总裁）杨晓明、财务总监陈素洁、总法律顾问姜晓玲、副总经理（副总裁）过年生、

市场总监、总经理助理孙文、总工程师吴志刚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陈修和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已向董事会请假。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62,621 99.9249 194,544 0.0693 16,000 0.0058

2.0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194,421 99.9006 256,744 0.0915 22,000 0.0079

2.02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77,821 99.9303 177,344 0.0632 18,000 0.0065

2.03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277,821 99.9303 177,344 0.0632 18,000 0.0065

2.04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613,339 98.9803 2,841,826 1.0132 18,000 0.0065

2.05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613,339 98.9803 2,841,826 1.0132 18,000 0.0065

2.06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57,139 98.9603 2,898,026 1.0332 18,000 0.0065

2.07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56,439 98.9600 2,898,726 1.0335 18,000 0.0065

2.08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18,939 98.9466 2,936,226 1.0468 18,000 0.0066

2.09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82,139 98.9692 2,873,026 1.0243 18,000 0.0065

2.10�议案名称：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56,939 98.9602 2,898,026 1.0332 18,200 0.0066

2.11�议案名称：修订《重大财务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72,139 98.9656 2,883,026 1.0279 18,000 0.00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任毅伟 279,118,406 99.5169 是

3.02 房涛 278,761,761 99.3898 是

3.03 胡为民 278,735,698 99.380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7,572,

497

97.2948 194,544 2.4995 16,000 0.2057

2.01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7,504,

297

96.4185 256,744 3.2987 22,000 0.2828

2.02 修订《公司章程》

7,587,

697

97.4901 177,344 2.2785 18,000 0.2314

2.03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7,587,

697

97.4901 177,344 2.2785 18,000 0.2314

2.04

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

则》

4,923,

215

63.2556

2,841,

826

36.5130 18,000 0.2314

3.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3.01 任毅伟

6,428,

282

82.5934

3.02 房涛

6,071,

637

78.0111

3.03 胡为民

6,045,

574

77.67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2.01、2.02、2.03、2.0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

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3的各子议案涉及的相关候选人均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炜、史山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300184

证券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

2025-046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8日和2025年11月14日分别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含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司拟使用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总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不超过3,000万元，回购价格不

超过15.00元/股（含）。 若全额回购且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本次可回购

股份数量为2,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7%；若全额回购且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和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333,33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回购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如果触及以下

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2）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则回购

期限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3） 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则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

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

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

供授权委托人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园三路5号证券投资部

（2）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8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袁园、刘青

联系电话：027-59417345

电子邮箱：zqb@icbase.com

传真：027-59417373

邮编：430070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35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11月17日上午0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邱晨冉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0人，代表股份数为70,619,85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9834%。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数为69,829,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681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76人， 代表股份数为790,3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0%。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89,68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出席或列席会议方式包含视频方

式。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18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25%；反对39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6%；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53,5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829%；反对3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561%；弃权3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冠、侯镇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98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

17日（星期一）上午9:15至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2楼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朱伟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3,464人，代表股份5,074,520,634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3957�%（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

本为20,800,862,447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1,865,461,768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8.9682%；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3,454人，代表股份3,209,058,866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4275%。 公司部分董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境外发行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783,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98％；反对72,531,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3％；弃权79,206,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60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3,653,661,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26％；反对72,531,35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60％；弃权79,206,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卓琳、张子乔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988

证券简称：豪美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97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7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基工业城1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董卫峰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3人， 代表股份140,263,67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57.370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37,691,741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56.31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2,571,93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1.052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70人，代表股份2,571,93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52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257,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6,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6％；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1％；弃权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桑健、贺双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